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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澄清公布

茲提述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二

日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作出之公布（「年度業績公布」）及就年

度業績公布的若干排版錯誤作出之澄清公布（「澄清公布」）。除文義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布

所用詞彙與年度業績公布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補充澄清

除澄清公布外，董事會謹此就年度業績公布的以下排版錯誤及筆誤澄清如下（有關修改已

標示下劃線，以便參考）：

(1) 於第1頁：

本集團的收入及虧損分別為560萬港元及24億8,000萬港元；業績欠佳主要是因為與本集

團簽訂貸款溢利協議的澳門業務合作夥伴澳瑪國際的經營未能繼續實現盈利，因此須

就與澳瑪國際相關的所有投資計提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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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第8頁：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投資於博彩及

娛樂相關業務

液晶體

顯示屏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5,551 — 5,551

呈報分部之除稅前虧損

（包括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423,812) — (2,423,812)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呈報分部資產 559,295 — 559,295

呈報分部負債 331,552 — 33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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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第9頁：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投資於博彩及

娛樂相關業務

液晶體

顯示屏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16,094 25,170 441,264

呈報分部之除稅前溢利

（包括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90,795 30,325 121,120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呈報分部資產 3,676,458 — 3,676,458

呈報分部負債 1,043,551 — 1,04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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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第10頁：

(b) 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溢利

源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2,423,812) 121,120

銀行利息收入 1 340

其他利息收入 3,616 —

年內折舊及攤銷 (1,706) (1,966)

減值

— 其他應收款項 (28,800) —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收益╱（虧損） 140 (722)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開支 (26,938) (39,98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溢利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2,477,499) 78,790

資產

呈報分部資產 559,295 3,676,458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73,111 48,165

總資產 632,406 3,724,623

負債

呈報分部負債 331,552 1,043,551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8,222 9,680

總負債 339,774 1,05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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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第12頁：

(a) 有關澳瑪國際中介人相關業務之收入及開支概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新濠鋒娛樂場之佣金 2,283,645 4,598,406

來自其他宣傳推廣服務之收入 46,040 82,449

其他收入 644 4,568

2,330,329 4,685,423

經營開支

繳付澳門政府之特別博彩稅及基金 (16,790) (34,253)

宣傳推廣服務之直接成本 (60,380) (107,227)

付給合作人之佣金 (2,006,438) (3,990,846)

員工成本 (24,794) (22,648)

行政開支及其他 (12,323) (18,261)

(2,120,725) (4,173,235)

來自中介人綜合業務之貢獻 209,604 512,188

呆壞賬減值 * (2,515,674) —

來自中介人綜合業務之貢獻淨額 (2,306,070) 512,188

澳瑪國際一名股東應佔之數額 (41,920) (102,438)

澳瑪國際一名股東應佔之呆壞賬減值 503,135 —

澳瑪國際一名股東應佔之數額淨值 461,215 (102,438)

本集團應佔之貢獻淨額 # (1,844,855) 409,750

* 年內，澳瑪國際的大部份合作人均與博彩營運商（附註 20 (b)）另行簽訂協議。因此，澳瑪國際

與該等合作人不再有任何業務來往。澳瑪國際要求該等合作人償還所授出的貸款以經營博彩業

務。在同意削減貨款金款後，少數合作人已訂立還款協議，定下還款時間及按所協定的付款日

分期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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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作人應支付澳瑪國際欠款372,850,000港元乃於以下情況下作出全面減值處理：

— 合作人破產；或

— 澳瑪國際等待已作出之訴訟的結果之過程；或

— 澳瑪國際與合作人失去聯絡；或

— 合作人的償還能力。

另有一名合作人應付澳瑪國際 2,142,824,000港元欠款。該名合作人宣稱，該筆款項已全數借予其分

合作人用作博彩推廣業務的營運資金，且合作人已要求分合作人向其償還到期借款。合作人自其分

合作人收取款項後，合作人將向澳瑪國際償還債項。澳瑪國際無法估計該合作人所欠債項的可收回

金額，因此已就該筆款項作全數減值。

年報第84頁整頁應移除。

(6) 於第13頁：

* 根據與博彩營運商的新安排，Thousand Ocean Investments Limited須承擔營運開支及

僅收取來自貴賓廳之博彩收益淨額。

(7) 於第15頁：

(b) 其他項目：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06 1,966
無形資產攤銷 1,810 2,535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580 500
— 其他服務 210 358

有關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 最低租金付款 3,233 3,221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減直接支銷69,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69,000港元） (147) (111)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511
匯兌淨虧損 — 556
有關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 最低租金付款 — 934

存貨成本 — 2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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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第18頁：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 盈 利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於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之 虧 損

2,477,49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溢利 48,518,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3,434,496,000股（二零零九年：2,658,889,000股）計算。

(9) 於第19頁：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響，故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若。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78,843,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660,194,000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經已攤薄）

二零零九年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58,889

視作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毋須代價發行股份之影響 1,30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經已攤薄） 2,66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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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第20頁：

11. 非流動資產

租賃物業裝
修

廠房及
機器、傢俬

及設備
以及汽車 小計 投資物業

非流動
資產總值

歸類為持作
銷售之出售

群組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或估值：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3,959 3,875 7,834 4,112 11,946 132,182
添置 213 905 1,118 — 1,118 198
出售 — (15) (15) — (15) —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132,380)
公平價值調整 — — — (722) (722) —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4,172 4,765 8,937 3,390 12,327 —

其中包括：
成本 4,172 4,765 8,937 — 8,937 —

估值－二零零九年 — — — 3,390 3,390 —

4,172 4,765 8,937 3,390 12,327 —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4,172 4,765 8,937 3,390 12,327 —

添置 45 5 50 — 50 —

出售 (888) (753) (1,641) — (1,641) —

公平價值調整 — — — 140 140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3,329 4,017 7,346 3,530 10,876 —

其中包括：
成本 3,329 4,017 7,346 — 7,346 —

估值－二零一零年 — — — 3,530 3,530 —

3,329 4,017 7,346 3,530 10,876 —

折舊及減值：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1,143 791 1,934 — 1,934 130,470
本年度折舊 1,051 915 1,966 — 1,966 511
出售撥回 — (3) (3) — (3) —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130,981)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194 1,703 3,897 — 3,897 —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2,194 1,703 3,897 — 3,897 —

本年度折舊 786 920 1,706 — 1,706 —

出售撥回 (319) (236) (555) — (555)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661 2,387 5,048 — 5,048 —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668 1,630 2,298 3,530 5,828 —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978 3,062 5,040 3,390 8,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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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第21頁：

無形資產指分佔澳門希臘神話娛樂場貴賓博彩相關業務及角子機業務之博彩收益淨

額、籌碼佣金、費用及津貼（「收入來源」）之權利，由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起計為期

十四年。該等無形資產按成本扣除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後入賬。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對希臘神話內角子機之現況進行檢

討。鑒於該等角子機已持續運行數年時間，本集團認為該等無形資產或會出現進一步

減值並重新評估該等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鑒於貴賓相關業務市場競爭激烈，本集團認

為該等無形資產或會出現進一步減值並重新評估該等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上述無形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方法而釐定。該等計算方法乃運用基

於管理層所批准四年期財政預算而估計的現金流預測，而往後六年（二零零九年：七

年）之現金流乃使用下列估計百分率而推算。

(12) 於第24頁：

14. 其他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中證評估根據使用

價值計算方法衡量。

根據評估結果，本公司董事認為應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 1,973,408,000港元減

值虧損。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095,268 2,095,268

減：減值虧損

— 透過收益表 (1,778,140) —

— 透過全面收益表 (195,268) —

(1,973,408) —

121,860 2,09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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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錯誤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一日刊發及發出之本公司年度報告核準。對於由此

產生的混淆及不便，本公司深感抱歉。

代表董事會

奧瑪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南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詠詩女士及Victor Ng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南中先生及劉子盈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啟泰先生及方昂貞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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